
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我们作为独立董事，本着对公司以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

度，基于独立、客观判断的原则，现就《关于拟续聘会计师

事务所的议案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本次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，是根据公司现阶段实际情况

和未来业务发展做出的决策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

情况。我们认为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、深圳

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一致同

意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，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

会审议。 

 

 

 

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刘庆林、徐孔涛、张文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9 月 2 日 

 

 

 

 


